附件：

无线电测向运动员年度积分排名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构建层次清晰，衔接有序的无线电测向运动赛事体系，做好无线电测向运动员人才储备和梯队建设工作，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无线电测向运动员年度积分排名是指运动员参加本办法所列的无线电测向赛事获得相应积分，根据积分高低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公布全国性无线电测向运动员官方排名。
第三条  无线电测向运动员年度积分排名是无线电测向运动员参加更高级别无线电测向赛事、代表国家参加各类国际、洲际无线电测向赛事运动员选派的重要依据。
第四条  凡是符合本办法规定的中国大陆籍运动员均可参加积分排名。
第五条  无线电测向按此办法分别进行积分排名。
第六条  本办法所涉比赛项目仅限无线电测向3.5MHz个人赛、144MHz个人赛、定向猎狐、快速测向个人项目。上述项目均单独计算积分排名。

第2章 赛事分类

第七条  赛事共分为G、A、B三大类，各类赛事另分为若干等级。
第八条  G类赛事分为G1、G2两个等级，具体赛事包括：
G1：由国际无线电测向运动体育组织主办或参与组织的国际性综合运动会或单项无线电测向运动赛事。
G2：由国际无线电测向运动体育组织主办或参与组织的洲际性综合运动会或单项无线电测向运动赛事。
第九条  A类赛事分为A1、A2两个等级，具体赛事包括：
A1：由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性综合运动会所涉无线电测向运动赛事。
A2：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的全国无线电测向类锦标赛、全国青少年无线电测向类锦标赛。
第十条  B类赛事分为B1、B2两个等级，具体赛事包括：
B1：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的联赛、公开赛等非锦标类赛事。
B2: 除A2、B1级外，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主办的全国群众性无线电测向运动赛事活动。
第十一条  B1类赛事赛事组织、参赛要求需参照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要求制定。
第十二条  年度积分赛事名录在积分系统中查询。

第3章 周期和场数

第十三条  运动员积分以年为单位，年度积分的时限为每年1月1日至12月31日，N-1年年度积分按30%计入第N年，N-2年年度积分按20%计入第N年，N-3年及更早年度积分失效。
第十四条  运动员年度积分取全年所有场次比赛积分之和计算。

第4章 分值和计算公式

第十五条 运动员积分计算公式：

。

：

此积分计算公式仅计算成绩有效的运动员
第16条  B2类运动员分值系数为1，B1类运动员分值系数为3，A2类运动员分值系数为6，A1类运动员分值系数为8，G2类运动员分值系数为7，G1类运动员分值系数为10。
第17条  每场参照全国无线电测向锦标赛要求组织的标准距离、中距离赛事积分，在积分公式基础上，分别加300分、100分。

第5章 积分排名

第十八条  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每年公布上一年度积分排名前12名运动员。
[bookmark: _GoBack]第十九条  若积分相同，以A类赛事积分高者列前，如再相同，则以B类赛事积分高者列前，若再相同，则名次并列。
第二十条  各赛事各项目各组别实际参赛人数不得低于12人，洲际赛事各项目各组别实际参赛不得少于5个国家或地区，国际赛事各项目各组别参赛不得少于8个国家或地区，国内赛事各项目各组别实际参赛单位数量不得低于15个独立法人单位。


第6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和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遇有争议或本办法涉及之外的情况，由国家体育总局航空无线电模型运动管理中心、中国无线电和定向运动协会组织专家组讨论解决。
第二十三条  本试行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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